
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人事争议协调委员会工作条例 

  

（2016 年 5 月 12 日修订） 

  

第一条 为了在学校人事工作（劳动关系、劳动争议、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、劳动保护务）

中，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保证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，特制订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学校成立劳动争议协调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协调委员会），在校党委的领导下，负

责对学校人事工作中发生的劳动争议进行调查、协调，并提出解决方案。 

第三条 协调委员会由学校教代会代表、工会代表、教职工代表组成，工会主席任主任，

工会专职副主席任副主任。 

第四条 协调委员会以国家、上海市制定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学校制定的相关文件为协

调争议的基本依据。 

第五条 协调委员会履行争议协调职责，遵循合法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及时查明事实，

合理协调、解决争议。 

第六条 凡本校教职工对人事工作存有异议，当事人应从发生争议之日起 30 天内，向协

调委员会递交书面协调申请书。 

第七条 协调委员会自收到当事人的协调申请书起，在 5 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，并书

面通知当事人。 

第八条 协调委员会受理当事人申请后，组成协调小组进行协调工作。协调小组由 3 名协

调委员会委员组成，其中 1 名组长，2 名组员。 

第九条 协调小组对当事人提出的争议进行审查，并对争议事实进行调查。有关部门应积

极配合，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协助协调小组的工作。 

第十条 协调小组通过协调会议等形式协调争议，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当出席。为澄清事实，

陈述理由，接受质询，解决争议。 

第十一条      协调小组在 30 天内，在查清事实后，依据有关法规、政策等文件，作出协调

决定，并制作书面协调决定书，报送协调委员会。 

第十二条      协调委员会在 5 个工作日内，对协调决定书审核。并将核准后的协调决定书

送达当事人。 

第十三条      协调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即生效，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协调决定。 

第十四条      当事人如不服协调决定，应当在收到协调决定书之日起 15 天内向协调委员会

申请复议，或者向学校、或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，也可以通过仲裁等司法途径解决争议。 

第十五条      协调委员会应认真接待来电来访和听取当事人陈述，仔细调查核实情况，合

理协调、处置争议。 



第十六条      协调委员会应平等对待每一件劳动争议，对争议双方一视同仁，适用相同的

规则，坚持做到不偏袒错误，不保护落后。 

第十七条      协调委员会委员如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的，应主动提出回避；

当事人也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要求有关人员回避，并由协调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应当回避。 

第十八条      协调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校工会。 

第十九条      本条例解释权归学校工会。 

 


